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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含

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5 年 12 月 2 日，公司已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 8,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普通股 24,600,000 股，

发行方式为定向发行，发行价格为 41.2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15,488,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013,771,018.87 元，到账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 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总额

（调整后）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金额 

投入进度

（%） 

（3）=（2）



（1） （2） /（1） 

1 
三价 HPV 疫苗Ⅲ

期临床研究费用 
康乐卫士 14,000.00 8,000.00 57.14% 

2 
九价 HPV 疫苗Ⅲ

期临床研究费用 
康乐卫士 15,000.00 15,000.00 100.00% 

3 临床前研究费用 康乐卫士 5,920.80 4,720.80 79.73% 

4 

九价 HPV 疫苗男

性适应症临床研

究费用 

康乐卫士 17,500.00 17,500.00 100.00% 

5 
重组诺如病毒疫

苗临床研究费用 
康乐卫士 500.00 0.00 0.00% 

6 
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临床研究费用 
康乐卫士 0.00 0.00 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康乐卫士 18,628.00 18,627.92 100.00% 

8 
昆明生产基地建

设费用 
昆明康乐 30,000.00 30,000.00 100.00% 

  
其中：工程建设

费用 
昆明康乐 11,500.00 11,500.00 100.00% 

  
车间设备

采购 
昆明康乐 12,800.00 12,800.00 100.00% 

  
车间验证

及调试 
昆明康乐 2,495.44 2,495.44 100.00% 

  工厂租金 昆明康乐 504.84 504.84 100.00% 

  
补充流动

资金 
昆明康乐 2,699.72 2,699.72 100.00% 

合计 - - 101,548.80 93,848.72 92.42% 

注：1、昆明康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同； 

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 2025年 12月 2日及在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

前，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康乐卫士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四环支行 
03005682068 80,100,855.34 



康乐卫士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 
632976223 0.00 

昆明康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龙华路支行 
9550880223149900515 0.00 

合计 - - 80,100,855.34 

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龙华路支行募

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二）募集资金暂时闲置的原因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余额

8,010.09 万元，主要构成为三价 HPV 疫苗Ⅲ期临床研究费用、临床前研究费用、

重组诺如病毒疫苗临床研究费用等募投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本金及部分本

次募集资金利息。其中，三价 HPV 疫苗Ⅲ期临床试验已完成期中分析揭盲，并

已完成第 48 个月访视，部分临床试验现场已启动最后一次（第 60 个月）访视。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递交三价 HPV 疫苗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受理，于 2025 年 9 月

通过注册现场核查，于 2025 年 10 月收到《补充资料通知》。在药品注册审评审

批流程中，审评部门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是常规的审评环节。根据《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申请人须在《补充资料通知》落款日期起 80 个工作日内

完成补充资料的提交。公司将积极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沟通，持续推进三价 HPV

疫苗注册申报进程，并严格依照既定方案继续开展对终点病例事件的监测工作；

诺如病毒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目前基本完成了疫苗制剂研究，并启动了临

床前安全性评价；其他临床前研究阶段、进度靠前的在研产品包括带状疱疹疫苗、

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手足口病疫苗、治疗性 HPV 疫苗等。 

根据公司上述募投项目进展情况，现阶段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关于归还募集

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公告编号：

2024-118）。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 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将上述募

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四、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一）投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含

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 

 

（二）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所致。 

 

（三）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补流事项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财务性投资，本次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亦不存在财务性投资的计划。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进行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是否存在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用

于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五、决策程序 

2025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康乐卫士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综上，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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